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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論題解答 

一、商港之經營及管理機關以及主管機關 

【擬答】 

商港之經營及管理機關 

所謂商港，依據商港法（下稱本法）第 3 條第 1 款至第 3 款之規定，可分別定義如下： 

商港：指通商船舶出入之港。 

國際商港：指准許中華民國船舶及非中華民國通商船舶出入之港。 

國內商港：指非中華民國船舶，除經主管機關特許或為避難得准其出入外，僅許中華民國船舶出入之港。 

依據本法第 2 條第 2 項之規定，商港之經營及管理組織如下： 

國際商港：由主管機關設國營事業機構經營及管理；管理事項涉及公權力部分，由交通及建設部航港局（以

下簡稱航港局）辦理。 

國內商港：由航港局或行政院指定之機關（以下簡稱指定機關）經營及管理。 

商港之主管機關 

依據本法第 2 條第 1 項之規定：「本法之主管機關為交通及建設部。」故商港之法定主管機關，為交通及建

設部。惟依據現行交通行政實務，交通部改制為交通及建設部之程序尚未完成，因此實務上乃以交通部為主

管機關。 

復依據交通部航港局暫行組織規程第 1 條之規定：「交通部為辦理航政及港政業務，特設航港局（以下簡稱

本局）。」乃以交通部航港局為商港業務之行政管理機關。 

 

二、國道高速公路收費之法令遵循 

【擬答】 

國道高速公路收費之法令依據 

通行費之徵收 

依據公路法第 24 條第一項之規定，公路主管機關興建之公路，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向通行之汽車徵收通

行費： 

貸款支應。 

以特種基金支應。 

在同一起訖地點間另闢新線，使通行車輛受益。 

屬於同一交通系統，與既成收費之公路並行。 

上開規定即屬國道高速公路徵收通行費之授權母法規定。 

復依據公路通行費徵收管理辦法（下稱本辦法）第 3 條第 1 項之規定，本辦法所稱公路通行費徵收管理機關

（以下簡稱徵收機關），國道、省道為交通部委任之機關；市、區道為直轄市政府；縣、鄉道為縣（市）政

府。 

收費車種及費率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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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本辦法第 5 條第 2 項之規定，國道通行費收費車種，按大型重型機車、小型車、大型車及聯結車分類徵

收，其適用範圍如下： 

大型重型機車。 

小型車：包含小客車、小貨車、小客貨兩用車、代用小客車、小型特種車及小型車附掛輕型拖車。 

大型車：包含大客車、大貨車、大客貨兩用車、代用大客車及大型特種車等。 

聯結車：包含曳引車、兼供曳引大貨車、全聯結車及半聯結車。 

復依據本辦法第 6 條之規定，通行費費率之計算方式應依公路興建、營運與維護成本、使用者受益程度，交

通量及收費年限等因素，按車輛種類訂定，其計算方式如下： 

計次收費之通行費費率計算方式 

①計算公式： 

 

②項目說明及運用準則： 

A.淨固定成本：係工程興建成本於營運基準年的年初終值乘以該公路系統核定之自償率後再扣除其他收

入合計數在營運基準年的現值乘以用於固定成本之比例。 

B.淨變動成本：係維護管理成本於營運基準年的年初現值扣除其他收入合計數在營運基準年的現值乘以

用於變動成本之比例。 

C.分攤權數 

(A)各車種固定成本分攤權數：固定成本之分攤不會因各車種而有所不同，以各車種的車公里佔總車

公里為分攤數；其中各車種的車公里為各車種之平均車公里與各車種通過收費站次數之乘積。 

(B)各車種變動成本分攤權數：由軸當量及政策需要二項的加權平均值。政策需要含大眾運輸政策、

國家產業發展政策、交通量組成及使用者受益程度等因子組成，經該公路系統主管機關綜合通盤考

量訂之。 

計里程收費之通行費費率計算方式 

①計算公式： 

車公里車種

權數車種車公里車種

權數車種車公里車種
淨成本

費率車種
i

ii
ii

i  ×
×

×
=

 

②項目說明及運用準則： 

A.淨成本：包含以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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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淨固定成本：係工程興建成本於營運基準年的年初終值乘以該公路系統核定之自償率後再扣除其

他收入合計數在營運基準年的現值乘以用於固定成本之比例。 

(B)淨變動成本：係維護管理成本於營運基準年的年初現值扣除其他收入合計數在營運基準年的現值

乘以用於變動成本之比例。 

B. 各車種分攤權數：各車種成本分攤權數係由軸當量及政策需要二項的加權平均值。政策需要含大眾運

輸政策、國家產業發展政策、交通量組成及使用者受益程度等因子組成，經該公路系統主管機關綜合

通盤考量訂之。 

 

三、高速鐵路之效益與監理 

我國興建高速鐵路之效益 

自計畫效益加以觀察 

擔負台灣南北旅客運輸服務主軸（擴大旅客疏運量） 

高鐵營運初期運能班次由每日雙向 38 班次，每日旅客約 2.6 萬人次，自 102 年 12 月 23 日起每週已增加至

954 班次提昇運能。截至 102 年 11 月底平均日運量提昇至 13.1 萬人次。 

高鐵苗、彰、雲等車站已於民國 104 年 12 月 1 日完工通車，可擴大苗栗、彰化、雲林等地區為高鐵營運

服務範圍，提昇整體運量，並促進地區經濟發展。 

高鐵南港站有效分擔台北車站高鐵旅客量，紓解台北車站擁擠情形，擴大高鐵通車效益，促進南港地區發

展以及服務旅客至南港車站轉乘到基隆、宜蘭地區。 

落實西部走廊一日生活圈（縮短南北旅運時間） 

高鐵通車後，台灣西部走廊南北往來已由 4 個小時大幅縮短為 90 分鐘，由原北、中、南三大都會區的空

間結構，連成一日生活圈。 

高鐵南港、苗栗、彰化、雲林等車站完成後，服務高鐵路線沿線所經縣市。車站聯外道路之興建及改善完

成，可提高車站之可及性，提昇高鐵整體效益，落實一日生活圈，促進區域均衡發展，縮短城鄉差距。 

自外部效益加以觀察 

帶來經濟效益 

2007 年高速鐵路開始通車營運，藉由高鐵的快速運輸，已大幅度縮短往返台北、高雄的旅行時間，同時也

加快了台灣西部走廊各地包括人力、資源等的流動與交換速度，提升社會經濟活動效率，並且對交通、都

市機能、人口及土地等面向產生影響。 

縮短南北距離 

高鐵通車後大幅縮短南北距離及旅行時間，像台北至高雄最多可縮短至 96 分鐘，因而可以實現台灣西部

走廊的一日生活圈夢想。 

時間成本效益 

選擇乘坐高鐵，可以不用到相對位置比較偏遠的機場登機，並省去提早劃位、安檢、等待登機等流程，加

上列車運行的時間較短，整體長途旅行的時間可以大幅縮短。從 2007 年 1 月 5 日高鐵通車日起到 2009 年

6 月 30 日為止，搭乘高鐵比搭乘其他交通工具共節省 10,064 萬 1,835 小時的時間，相當於省下 232 億元新

台幣的時間成本（註：依行政院主計處 2008 年 12 月公布的平均薪資 231 元時薪計算時），可以用來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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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更高的經濟價值。 

高速鐵路之安全監理 

依據鐵路法（下稱本法）第 2 條第 3 款與第 7 款之規定，所謂高速鐵路，乃指經許可其列車營運速度，達每

小時二百公里以上之鐵路。而民營鐵路，則指由國民經營之鐵路。台灣高鐵即屬民營之高速鐵路。 

依據本法之規定，民營鐵路由交通部監督，包括相關安全管理事項。故可依據鐵路相關法規綜合整理如下： 

民營鐵路列車駕駛人員未經交通部檢定合格並發給執照後，不得駕駛列車。民營鐵路機構亦不得派任之。 

民營鐵路機構遇有重大行車事故或嚴重遲延，應立即通報交通部，並隨時將經過情形報請查核；其一般行

車事故及異常事件，亦應按月彙報。  

交通部應定期或視需要，派員視察民營鐵路之工程、材料、營業、運輸、財務、會計、財產實況及附屬事

業之經營等情形；必要時，得予查核，並命其提出有關文件、帳冊，如認為辦理不善，應命其限期改善。 

民營鐵路機構應負責鐵路之土木建築設施、軌道設施、保安與防護設備、電信設施、電力設施及車站設備

之修建、養護，及鐵路文化資產之維護。 

民營鐵路機構應依實際需求提供無障礙運輸服務，及規劃設置便於各類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無障礙設

施及設備。  

民營鐵路機構應負責鐵路機車及車輛之檢修。  

民營鐵路機構應確保鐵路行車之安全。 

鐵路機構應有效訓練及管理從業人員，使其具備鐵路專業及作業安全技能，並確切瞭解及嚴格遵守鐵路法

令。於新進機車車輛或涉及安全之行車設備或技術投入營運前，亦同。 

民營鐵路機構應對行車人員之技能、體格及精神狀態，施行派任前檢查、定期檢查及臨時檢查；經檢查不

合基準者，不得派任。已派任者，應暫停或調整其職務。 

民營鐵路機構對於鐵路運轉中發生之事故及異常事件，應蒐集資料及調查研究發生原因，採取適當之預防

及改進措施，備供交通部查驗。 

交通部應聘請專家調查重大事故之發生經過及其發生原因，並視調查需要，請民營鐵路機構或相關行車人

員說明，及配合提出行車紀錄、設施、設備等相關資料及物品。鐵路機構應根據前一年度之事故及異常

事件檢討結果，於每年第一季結束前，向交通部提出當年度安全管理報告。 

旅客乘車、託運人託運貨物、受貨人領取貨物，應遵守鐵路有關安全法令及站、車人員之指導；民營鐵路

機構應依法管制之。 

遵守電化鐵路安全管制措施與禁限建規定。 

其他與促進軌道運輸整體安全相關事項。 

 

四、外籍民用航空運輸業之管制 

外籍航空器或外籍航空業載運客貨與郵件之管制規定 

依據民用航空法（下稱本法）第 78 條至 82 條之規定，可綜合整理如下： 

外籍航空器，非經交通部許可，不得飛越中華民國領域或在中華民國境內起降。但條約或協定另有規定者，

從其規定。 

民航局得派員檢查在中華民國境內起降之外籍航空器之各項人員、設備及其有關文件。機長不得拒絕、規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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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妨礙。 

外籍民用航空運輸業，須經民航局許可，其航空器始得飛航於中華民國境內之一地與境外一地之間，按有償

或無償方式非定期載運客貨、郵件。 

外籍民用航空運輸業，依條約或協定，或基於平等互惠原則，其航空器定期飛航於中華民國境內之一地與境

外一地之間，按有償或無償方式載運客貨、郵件，應先向民航局申請核發航線證書。 

外籍航空器或外籍民用航空運輸業，不得在中華民國境內兩地之間按有償或無償方式載運客貨、郵件或在中

華民國境內經營普通航空業務。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外籍自用航空器經依交通部許可在中華民國境內從事非營利性之飛航活動。 

條約或協定另有規定。 

外籍民用航空運輸業在中華民國設立分支機構，應檢附有關文書，申請民航局核轉交通部許可後，依法辦理

登記；其為分公司者，並應依法辦理分公司登記，申請民航局核轉交通部核准，並向海關辦理登記，取得證

明文件，由民航局核發外籍民用航空運輸業分公司許可證後，始得營業。 

外籍民用航空運輸業未依前項規定設立分公司營運者，應委託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總代理執行或處理客、貨運

業務，始得在中華民國境內攬載客貨。 

 WTO 入會承諾表開放之空運行業別 

空運服務業，限於：航空器維修、空運服務之銷售、行銷及電腦訂位系統。 

影響評估： 

空運服務業中必須適用服務業貿易總協定之三項服務，我國原本即已開放市場亦無國民待遇方面之限制，

因此加入 WTO 對我業界並無負面影響。 

因應對策：加入 WTO 該三項空運相關服務仍維持現狀，無需研擬因應對策。 

空運輔助服務，限於：裝貨服務、倉儲服務、貨運代理服務。 

影響評估： 

為加入 WTO，已修改法規取消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及航空貨運承攬業外資投資比例限制，如 WTO 成員

國於此等服務亦有承諾開放，則得失可互相抵消，惟如多數國家未承諾開放，則對業界略有影響，但應屬

輕微。 

因應對策： 

未來將配合業者需求要求其他會員國承諾此等項目之開放，以平衡業者之利益。 

 


